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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热发字〔2015〕26 号 

 

 

 

 

所属各部门：  

    为规范研究所科研项目 ARP立项管理，提高 ARP 辅助决策系

统的使用效率，根据中科院有关规定，结合我所实际情况，经研

究制定《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科研项目 ARP 立项管理办

法》。本办法由科技发展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 2012

年 1 月 1 日（含）起开始执行的科研项目参照此办法，填写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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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研究所科研项目 ARP立项管理，提高 ARP辅

助决策系统的使用效率，根据中科院有关规定，结合我所实际情

况，经研究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ARP账号开设 

第二条  科研项目开设 ARP 课题账号的两个必要条件：正式

获得立项和首批款到账。对国家、中科院和地方财政拨款的纵向

科研项目，正式获得立项指计划书（预算书）获得批准，或收到

立项通知书；对非财政拨款的横向科研项目，正式获得立项仅指

完成合同书的签署。对中科院拨款的科研项目，列入当年度的下

达预算即可视为首批款到账。 

第三条  财务处在科研经费到账后，通知科技发展处联系课

题负责人，确认到款科研项目名称。如已有 ARP课题账号，科技

发展处通知财务处办理资金入账手续。如需新开设 ARP 课题账

号，由实验室主任（副主任）会同课题负责人签字确认课题参加

人员及承担留所任务经费比例，向科技发展处提出备案申请，科

技发展处开设 ARP 课题账号后通知课题负责人完成预算录入并

提交审批，待预算通过审批后通知财务处办理资金入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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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纵向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或课题负责人须同项目或

课题任务书一致。横向项目未在合同书中指定课题负责人的，须

由实验室主任在签订正式横向合同当天书面确认实际课题负责

人，并在科技发展处备案，逾期未确认实际课题负责人的，科技

发展处则视联系人为该课题负责人。 

第五条  课题负责人承担的项目留所经费限制最低比例：总

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课题负责人承担任务经费比例不得低于

70%；100 万元至 500 万元之间的部分，课题负责人承担任务经

费比例不得低于 50%； 500 万元至 2000 万元之间的部分，课题

负责人承担任务经费比例不得低于 30%；2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

之间的部分，课题负责人承担任务经费不得低于 20%； 5000 万

元以上的部分，课题负责人承担任务经费不得低于 10%。 

第六条  千人、百人、青年千人、杰青、优青、青年基金、

青促会、博士后基金等个人人才项目任务经费全部由课题负责人

承担，创新团队、交叉团队等团队人才项目经费由实验室主任（副

主任）会同课题负责人确定承担任务经费比例，不受以上最低比

例的限制。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七条  项目执行过程中，项目参与人员及其所承担任务经

费比例最多可以调整一次，需要课题负责人和所有原参与人员全

部签字同意并且向科技发展处提交备案申请；如果课题负责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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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员所承担经费已经用于个人晋级晋升、个人和实验室考

核，则只能调整未使用部分。 

第八条  科研项目的预算需要调整，在获得下达单位或有权

进行调整的单位批准后，课题负责人应及时在 ARP上提交预算调

整申请，通过科技发展处审批后，才能执行新预算。 

第九条  各实验室应设立专人负责 ARP科研项目的管理，协

助课题负责人填报预算、调整预算和进行财务分析。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科技发展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自 2012 年 1 月 1 日（含）起开始执行的科研项目参照此办

法，填写科研项目开题备案表。 

 

    附件：科研项目开题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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